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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翟崎宇

  “感觉自己出入家门时像做贼一样。”天津

市蓟州区居民刘女士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

者采访时抱怨道。

  原来，今年1月，刘女士发现对门邻居家安

装了一款智能猫眼门锁，一旦有人靠近停留，

就会触发该门锁的录像功能。由于小区是一梯

两户，邻居家门口距离电梯位置较近，刘女士

一家出入时难免触发门锁的录像功能。

  “与邻居协商了很多次，对方说安装带摄

像功能的门锁是为了保证家里老人和孩子的

安全，装在自家门上，别人管不着。”刘女士说，

现在双方闹得比较僵，实在不行自己也只能装

个摄像头对准邻居家门口。

  类似的纠纷并不少见。记者近日采访发

现，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安全意识的提升，智

能摄像头、智能门锁、智能猫眼等被大量运用。

然而，这些设备被安装在自己家门上或门口

时，拍摄范围很可能覆盖到邻居家门口，因此

被质疑侵犯隐私权的情况屡有发生。

  受访专家指出，摄像头、具有摄像功能的智

能门锁等，会记录邻居的个人行踪以及与其有

来往的人员信息，这些通常都是自然人隐私权

的保护范围，如要安装应事先取得邻居同意，否

则涉嫌侵犯他人隐私权。不当拍摄或使用所拍

摄视频须承担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

录像设备“挂”上门

引发邻里冲突不断

  前不久，天津市南开区的王女士家新安装

了一款带有摄像功能的智能门锁，当摄像头检

测到陌生面孔在门前停留较长时间时，会发出

警示，户主也可以通过门锁发出警告，让可疑

人员尽快远离。

  没想到，智能门锁装上后引发了多位邻居

的不满。因为王女士家住一楼，离电梯又比较

近，楼上邻居进出坐电梯时，一旦在电梯处停

留较长时间，智能门锁就会发出警示音，这让

一些邻居颇为介意。“本来在等电梯，突然发出

的警示音吓人一跳。”家住楼上的李奶奶说。

  多位邻居找上门来希望王女士换门锁，王

女士感觉有些委屈：“自己家孩子经常独自在

家，装智能门锁也是为了保障他的安全。就算

拍了些电梯口的影像，也没什么隐私信息。再

说，智能门锁才买了一个月，换掉太浪费了。”

  不只是智能门锁，智能猫眼、摄像头、可视

门铃……各种带有摄像功能的设备被用在家

门上、家门口，由此引发的邻里纠纷冲突不断。

  漆黑的镜头，不时闪出红点，伴随着“嘀

嘀”的报警声，家住河北沧州的刘女士在楼道

里穿鞋的画面就这样被记录了下来。“每次一

出门，楼道里就响起‘嘀嘀’声，对面门上的猫

眼就闪红光。”

  原来，邻居在门上更换了智能猫眼，具备

摄像、陌生人警报等功能，刘女士多次被智能

猫眼判定为陌生人。为此，刘女士与邻居沟

通，发现该智能猫眼的触发范围很大，刘女士

家门口就在猫眼监测范围内，开门关门、家人

进出的画面都会被猫眼录像，随后传输到邻

居手机App上。

  陕西西安的李女士家对门邻居最近在门上

加装了一个摄像头，邻居解释说，一个人在家担

心安全问题，加装24小时录像的摄像头可以时

刻监测楼道动向，防止陌生人的不轨行为。

  邻居是安心了，但李女士却忧心忡忡：“摄

像头安装在门框上，镜头正对着楼道，我们家就

被时时监控了。”李女士找邻居多次交涉，最终

邻居同意调整摄像头角度，尽量避开李女士家。

  去年2月，天津市民许先生在自家门口安

装了某品牌的可视化门铃，只要有陌生人在门

口长时间停留，门铃便会触发警报，视频同步

传输到他手机上。而一个月后，许先生突然发

现视频画面变得十分模糊，检查后发现门铃摄

像头被隔壁家老人涂抹上了胶水。清理干净后

第二天，门铃摄像头处直接被人破坏，无法

录像。

  许先生找到老人，对方愤愤道：每次路过

都会触发警报，尖锐的报警声有一次吓得他几

近摔倒。其他邻居也反映许先生安装的可视化

门铃声音太吵。最终许先生拆除了门铃。

  记者采访发现，受访者对邻居在门口安装

摄像头或带有摄像功能的设备评价不一。有人

认为，楼道里的画面算不得私密，况且这些设

备都出于安全考虑，没必要太担心，“只要邻居

事先告知就好”。但更多人则感到担忧：“行踪

被监测不说，开关门都要减小幅度，生怕摄像

头抓拍到屋内场景。更令人担心的是，完全不

知道这些视频会被用作何处。”

智能设备轻易获得

录像功能难以关闭

  这类带有摄像功能的智能设备在购物平

台上可以随意买到。

  以智能猫眼为例，记者在某购物平台搜索

发现，多款智能猫眼销量十分可观。与传统猫

眼不同，电子猫眼视野更广、清晰度更高，即便

在夜里看外面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当有人出现

在“视野”里时，就能智能启动监测，快速抓拍

存储。甚至还可以将拍摄到的画面发送到手机

上进行回看。

  询问客服时，各店铺都在卖力宣传自家产

品的各种功能，但对摄录功能是否会侵犯他人

隐私以及相关安装注意事项等，则没有任何

提示。

  当记者向多家销售量较高的商家询问“电

子猫眼是否会拍到邻居”“对方提出异议怎么

办”时，有的客服轻描淡写地说“他（邻居）又不

知道”，有的则建议和邻居友好协商。

  在采访中，不少受访者告诉记者，安装带有

录像功能的设备，初衷是为了确保家门口的安

全，完全无意冒犯邻居隐私。“但一些智能设备

的功能设置完全不够‘智能’。”一名曾因安装智

能门锁与邻居发生过冲突的受访者如是说。

  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一些智能门锁的录

像功能要么无法主动关闭，要么关闭程序复杂。

  去年12月，浙江省金华市的陈先生在某购

物平台下单了一款智能门锁，该门锁带有人脸

识别、门铃视频通话和摄像功能，还支持手机

App端24小时随时查看门外，一旦有人在门口

徘徊或者尝试开门时，就会自动录像。

  让陈先生没想到的是，门锁刚安装没多

久，邻居就找上了门。

  “大家都住在同一层，我们两家门正对着，

你家安了这个带有摄像头的门锁，我们家里人

来来往往的都被拍到你手机上了，总觉得自己

的隐私被侵犯了。万一你买的不是正规的门

锁，这些视频落入不法分子手里，对我们家可

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陈先生的邻居说。

  陈先生也意识到此举有些不妥，可当他想

要关闭录像功能时，却发现该功能无法关闭，

只能关闭提示音效。

  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女士安装了某款智

能门锁。下单时，考虑到家中老人孩子的安全，

张女士选择了功能最丰富的一款门锁，视频监

控、陌生人预警、手机App共享画面……这些

功能让她安心不少。

  然而没用多长时间，张女士的手机经常收

到陌生人预警的提示音，家中老人也被视频监

控的警报声吵得不胜其烦。

  原来，张女士家对面是一间民宿，每天来

来往往许多房客，经常有房客“误入”监控范

围，进而触发警报提示音，不仅把房客吓一跳，

张女士一家也饱受其扰。

  无奈之下，张女士想要关闭门锁视频监控

功能，却发现该功能无法独立关闭，要卸下门

锁电池才行，“卸了电池就只能用钥匙开锁，其

他功能都用不了”。

  联系商家后张女士被告知，只能更换没有

摄像监控功能的门锁。最终她购买并换上了另

一款低配智能门锁，生活才恢复平静。

  一名智能门锁安装人员告诉记者，大多数

门锁摄像功能的触发范围在5米之内，许多老

旧小区的对门间隔都不足5米，邻居开门，对门

门锁就触发录像功能。

  该安装人员还告诉记者，价格便宜的智能

门锁设计程序普遍简单，通常不会设置关闭摄

像选项，要么就是所有操作“一刀切”，一键关

闭所有电子功能。

  以某电商平台售卖的智能门锁为例，客服

人员介绍说，独立关闭摄像功能需要进入设置

系统，输入管理员密码后才能选择关闭，还需

门内门外一同操作，十分麻烦。

  该平台售卖另一款智能门锁的店铺客服

告诉记者，他们家的产品只有拆下门锁内置电

池，强行让门锁进入休眠模式，才能关闭摄像

功能。“但这样操作后您也无法使用指纹和人

脸识别功能了。”

  难以限制的摄像范围也让不少智能设备

使用者感到困扰。天津市某小区的周先生家住

一楼，因为自带一个小院子，周先生家的孩子

喜欢在院子里玩耍，家里就在通往院子的大门

上安装了一个摄像头，该摄像头可以使用手机

远程操控，自带360度拍摄功能。记者在周先生

的手机里发现，周先生可以通过摄像头清楚地

掌握来往行人的情况，甚至可以透过玻璃窗拍

摄到对面一楼的住户是否在家等私人信息。

  “如果可以选择，我一点也不想掌握过往

行人和邻居的行踪信息，但商家在我购买时毫

无提示，摄像范围也无法调整，变更角度又怕

观察不到孩子的情况。”陷入两难境地的周先

生发出感慨，“做这种带有摄像功能的智能设

备的商家，能不能多考虑考虑实际情况，让摄

像功能可调控，从而避免侵犯到他人隐私。”

涉嫌侵犯他人隐私

应取得同意后安装

  带有摄像功能的智能门锁等产品是否会

侵犯隐私权？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晓峰认为，居

民在门口安装摄像头或有摄像功能的智能门

锁会有侵犯邻居隐私权的风险，依据民法典规

定，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

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其核

心在于不愿为他人知晓，而摄像头、具有摄像

功能的智能门锁等，会记录邻居的个人行踪以

及与其有来往的人员信息，这些通常都是自然

人隐私权的保护范围。

  朱晓峰介绍，侵害他人隐私权导致的法律

责任根据法律规定的不同分为民事责任、行政

责任和刑事责任，其中民事责任主要分为财产

责任和非财产责任，财产责任如侵害他人隐私

致受害人遭受严重精神损害的，受害人可以主

张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非财产责任如停止侵

害、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如果有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

行为的，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处5日以下拘留

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

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朱

晓峰说，由于个人的私密信息既是个人信息，

又是隐私，因此违法处理私密信息，情节严重

的，还可能触犯刑法。

  那么，个人安全与他人隐私的边界该如何

平衡？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敏认为，依

据民法典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

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侵害他

人隐私权的行为。居民个人在安装带有摄像功

能的设备时，可以考虑与存在利害关系的邻居

协商一致，在取得其同意的前提下进行安装，

或者选择仅安装在室内，以避免可能发生的个

人信息、隐私权侵害问题。

  “若安装该设施的家庭被邻居投诉，社区

居委会等相关主体应当与安装该设施的家庭

友好沟通，建议其合法安装相关设备设施并对

存在侵犯邻居隐私权的设备设施予以及时拆

除。”杨敏说。

  多位使用过带有摄像功能智能门锁的受

访者建议，制造这些智能设备的厂家应该进一

步规范行业标准，提升科技水平，既能够让使

用者更便捷地操作设备、调整设备覆盖角度、

范围等，防止侵犯他人隐私，还要确保上传到

网络平台的信息安全，让科技更好地服务群

众、提升安全感。

漫画/李晓军  

摄像头智能门锁将对门楼道纳入镜头下 邻居一开门就触发录像功能

调查动机

□ 本报记者  邓君

□ 本报通讯员 张伟

　　

　　从“罚当其罪”向“罚当其错”延伸，从“治罪思维”向“治理

思维”转变。自2023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推进行刑

双向衔接和行政违法行为监督 构建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衔

接制度的意见》以来，广东省梅州市检察机关立足新形势新要

求，以着力解决轻伤害案件中存在的不刑不罚、应移未移、应

罚未罚等问题为突破口，持续做实做优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反向衔接。

　　今年1月，全市刑事检察部门不起诉案件37件41人，由行

政检察部门审查后向政府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制发检察意见26

件38人，通过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保障国家法律法规正确

实施，推动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从罚当其罪到罚当其错

　　“检察院已经向我宣告了不起诉决定，为什么还要向公安

机关制发文书，对我进行行政处罚？是不是哪里搞错了？”2023

年9月27日，涉嫌刑事犯罪的罗某因是首犯、情节轻微、认罪认

罚，且积极退赃，由梅州市梅江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不起诉

决定。他以为自己“彻底没事了”，却收到了公安机关送达的行

政处罚书。

　　原来，从2022年2月起，罗某多次收购谢某、卓某等人偷来

的电缆并转卖给他人，从中牟取不法利益，其行为已构成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虽然被检察机关免除了刑事责任，但并

不意味着罗某不会受到行政处罚。

　　“援法断罪，罚当其罪。就不起诉案件而言，部分犯罪行为

也可能违反了行政法律法规，若只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作为

案件终结，容易造成处罚失衡。”该案承办检察官告诉《法治日

报》记者，对审查案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时，也要同步审查

是否需要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通过加强

行刑反向衔接，实现从刑罚中的“罚当其罪”到行政处罚中的

“罚当其错”的延伸。

  2023年11月2日，收到公安机关对罗某作出罚款4000元、收

缴违法所得1200元的行政处罚复函后，承办检察官在罗某涉

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案卡上点击了“办结”按钮，案件办理

终于画上句号。

  从检察机关刑事部门对不起诉的案件提出初步意见，到

行政检察部门审查后向政府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制发检察意

见，再到作出行政处罚、政务处分或者其他处分，行政检察部

门跟进监督，梅江区检察院在对办理的17件行刑反向衔接案

件进行梳理总结基础上，坚持刑事与行政检察部门一体履

职、共同担责的原则，制定了《关于推进行刑反向衔接和行政

违法行为监督的工作办法(试行)》和《行刑反向衔接重点罪

名审查使用手册》，对案件线索移送、证据材料移交、案件受

理与审查、办理情况反馈等办案流程和相关要求进行了细

化，形成行刑反向衔接闭环管理流程，同时还汇编了26种常

用的不起诉案件相关罪名及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程序共性问

题注意事项，以及相关刑事、行政法律法规条文，为规范办案

细节提供有效指引。

从刑事打击到轻罪治理

　　梅州是国家森林城市、广东省生态发展区、粤东北地区重要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

地，具有独特的生态资源。梅州市人民检察院将能动检察履职融入地区发展大局，在广

东省检察系统率先建立了“林长+检察长”工作机制，加强涉林案件信息共享、支持配

合、联动协作。2023年，该院收到林业部门移送的涉嫌犯罪线索108条，引导公安机关查

获涉嫌犯罪单位6个、个人19人，推动行政机关责令涉案当事人补种林地1451亩、罚款232

万元。

　　以往，检察机关在办理跨区域倾倒固废、危废案件中，由于生态环境资源保护领域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刑事打击功能发挥不好，办案质效受到一定程度的

制约。

　　梅州市检察院结合移送标准和移送程序不统一、行政法律法规与刑法在证据收集

上存在差异等问题，开展深入调研，与行政执法单位共商对策，并于2023年10月与公安、

法院、生态环境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梅州市建立生态环境资源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衔接机制的意见》，进一步优化协同机制、加强行刑衔接、建立工作规范，推动形成守护

生态安全合力。

　　当前，我国刑事犯罪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严重暴力犯罪明显减少，判处3年有期徒刑

以下刑罚的轻微刑事案件数大幅攀升。轻微刑事犯罪已经成为新时代犯罪治理的主要

对象。而轻微刑事案件往往是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小案”，源于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或者

偶发矛盾。案件虽小，却关系民生福祉、社会和谐。

　　为适应治罪对象新变化，推动行刑反向衔接新发展，今年1月，梅州市召开了全市检

察机关行刑反向衔接工作部署会议。会上，兴宁市人民检察院分享了典型案例办理

经验。

　　2023年8月，黄某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无号牌三轮摩托车，与丘某松驾驶的无号

牌二轮摩托车相撞，造成丘某松轻伤及其乘客曾某重型颅脑损伤死亡的交通事故。经交

警部门认定，黄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丘某松负次要责任，曾某不承担责任。检察机关审

查认为，黄某触犯的刑事犯罪量刑在3年以下，且为初犯，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险性较

低，具有自首情节且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并取得对方谅解。综合以上，

同年11月，兴宁市检察院对黄某作出不起诉决定，并依据行刑反向衔接有关要求，向公

安机关发出检察意见书，提出对黄某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摩托车、丘某松未取得驾驶

证却驾驶摩托车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检察意见。随后，兴宁市公安局对黄某、丘某松

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此前，兴宁市检察院针对交通事故安全隐患向相关行政单位制发了检察建议，并

同步向市委和市人大报告类案问题调研分析报告，通过‘检察建议+调研报告’的履职

形式，助力全市交通肇事死亡人数同比下降14.08%。实行行刑反向衔接后，通过制发检

察意见，将惩治犯罪的压力传导到最末端，有助于推动构建中国特色轻罪治理模式。”兴

宁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说。

从案件办理到诉源治理

　　做好为法治担当，除了依法办案“治已病”，还要“抓前端、治未病”。梅州市检察机关

以案件查办为切入点，着力发现法律监督的聚焦点，以探索实践行刑反向衔接为契机，

将“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社会治理”的链条拉得更长、做得更实，推动诉源治理迈向更

高层次。

　　2023年12月，平远县人民检察院针对明某非法占用农用地行刑反向衔接案依法召

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及基层群众代表一同参会。承办检

察官向与会人员介绍了案件相关情况。

　　据介绍，去年2月，在瑞梅铁路平远段动工建设期间，为赶施工进度，作为某隧道施

工现场负责人的明某在尚未取得林业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安排机械和工人进场修

建施工便道，造成21.57亩林地原有植被严重破坏。明某的行为已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

罪，鉴于其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同年11月，平

远县检察院依法对明某作出不起诉决定。由于明某同时违反了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

有关规定，且在行政处罚追责时效内，该院决定将其情况移送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听证会上，与会人员听取案情介绍，以及拟向行政主管部门发出依法给予明某行政

处罚的检察意见后，充分发表了意见建议，并一致同意检察意见中提出的相关事项。同

日，该院向林业部门制发了检察意见书。林业部门依法对明某作出了行政处罚。

　　“行刑正向、反向衔接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相比前者，后者更加凸显了检察机关法律

监督的主动性、案件来源渠道的多样性，对行政处罚的公正、及时也大有裨益。”会上，梅

州市检察院有关负责人表示，就行刑反向衔接案件开展公开听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

验”，有助于促进案件公正办理、矛盾溯源治理，从源头上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预防、

减少和化解行政争议，以检察智慧为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添能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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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观察

  “邻居在我家门对面安了个摄像头。”近日，北京市民俞先生来电反映，隔壁邻居为了避免放在家门口的快递被偷，在门边上安装了一个摄像头，由于

两家紧挨着，该摄像头同时覆盖了两家门口。

  出入都被摄像头拍了进去，俞先生感觉自己的隐私受到侵犯，于是和邻居沟通希望能撤下摄像头。“沟通了好多次，后来我都急眼了，对方才勉强同意

撤下摄像头。”

  那么，居民能否在自己家门口随意安装摄像头？摄像头拍摄到邻居家门口影像是否侵犯隐私？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邻居在我家门对面安了个摄像头”


